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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華盛頓九日電美國國務院近期公布的

二○○五年世界人權報告，對於台灣部

分，報告用了很大篇幅陳述外勞受到的種

種虐待。報告上說，台灣大體上尊重人

權，但仍有存在虐待外勞的現象。並針對

民國九十四年的高雄泰勞抗暴事件，指出

事件是因為外勞受盡折磨，忍無可忍，作

出了反彈之舉動。其中也引述非政府組織

的訊息，說明外勞在台灣的種種苦境，包

括仲介制度剝削等。本文將針對在台灣所

發生在外籍勞工、外籍新娘、外籍看護相

關人權案例作一整彙與分析，而能提升社

會對於這群團體的重視。 

 

 

貳、外籍勞工部分：（註一） 

在北宜高工作的泰勞巴希特已年屆四

十，有兩個分別為十二及八歲的小孩。僅

泰國本地仲介費，他就付了十八萬泰銖

（約十五萬三千元台幣），這筆錢是以百

分之三的利息向銀行借貸的。巴希特說，

如果向地下錢莊借錢，利息會更高。以及

在台北縣一家化學工廠工作的菲勞保利也

表示，一九九七年第一次來台時，付給了

菲律賓仲介十四萬披索（折合當時台幣約

十三萬三千元），相當於他之前當小學老

師四十個月的薪水。 

儘管勞委會已明文限制台灣仲介收取

「服務費」的上限（第一、二、三年分別

為每月一千八百、一千七百及一千五百

元），但仍無法規範外勞母國仲介的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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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部分仲介業者更巧立名目向外勞超收

費用，或在外勞上飛機前逼迫其簽下借貸

「切結書」。 

泰國及菲律賓政府對其仲介業者總算

還制定了個收費標準，至於沒有規範的越

南，仲介費更是高得驚人。全國總工會研

究員汪英達指出，輸出國仲介業不乏黑道

及政府官員在背後撐腰。 

他們到台灣的前一年到一年半都在還

債，外勞的債務壓力沉重，實際所得卻十

分有限。外勞的基本薪資一律為勞基法規

定的最低工資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元，在扣除

仲介費後，還必須繳納所得稅（前半年稅率

百分之二十，之後為百分之六）和林林總總

的瑣碎費用（例如半年一次的體檢費）。 

雪上加霜的是，在二零零一年的經發

會官方與企業所達成「外勞薪資含食宿

費」決議，使得所有外勞剎時被減薪二千

五百到四千元，幾乎占其名目薪水的四分

之一到六分之一。 

從案例中可見，外籍勞工在仲介上，

其實已經遭受到許多的不公平待遇，在台

灣工作時，如果遭遇不良的雇主時，時常

有多出的名目與剝奪性的制度加諸在他們

身上，這些情形，很顯然已經違背了「尊

重人權」的精神。 

捎、外籍看護部分：（註二） 

來台之外籍看護不乏高學歷的條件，

有些菲律賓籍女傭在本國是專科護理師，

甚至是醫院護理長的身分，只是因為來台

灣當女傭的收入比在其本國當護理長的薪

水還高，所以寧可降低身分，屈就看護的

辛苦工作。 

她們早上六、七點就要起床，帶受看

護人去醫院就醫、去公園散步、做復健、

清潔與打掃，在受看護人就寢後才能休

息，半夜仍需起來服侍受看護人上廁所或

吃藥等。在照顧依靠呼吸器生存的受看護

人而言，外籍看護工要隨時注意替病人抽

痰、翻身按摩，甚至要挖糞便、清洗病人

等。 

有位菲律賓看護－蘇珊，負責照料一

位癌症的病患，不論是住院或居家，都看

到蘇珊每天用果汁機處理各類蔬菜水果，

認真地調配各種管灌食品，所以病人直到

最後，都沒出現癌症末期常見的惡病質與

消瘦的情形。而病人死亡後不久，蘇珊也

因為期滿返回菲律賓，蘇珊雖然來台灣賺

很多錢，回國改善了家庭生活，卻因為已

經離家多年，丈夫早就另結新歡，子女也

不再那麼親近。蘇珊因為心情極度沮喪而

暴飲暴食，最後因為過胖而引發心臟病或

腦中風，據說死在家中數日後才被人發現。 

我們在這案例中發現，外籍看護因為

長期日夜無休照顧病人，所累積的身心壓

力，可能造成身體疾病或引發精神心理問

題，並且長期離鄉背井，與家庭有很大的

疏離，她們很難有長期的休假與返鄉之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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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十多個勞工團體聯盟在推動

「家事服務法」，希望將工時、基本休假

明確化，並限制雇主或仲介隨意終止勞動

契約，以保障這一群不受勞基法保障的外

籍看護工和外籍幫傭。受到先天工作環境

的限制、勞雇雙方的權力不對等、某些雇

主將外勞視為次等人的心態等諸多因素

下，推動外籍看護工的人權是難上加難。

法律的保障雖然有限，但弱勢的一方在整

個過程中，起碼可以獲得最基本的保護。 

肆、外籍新娘：（註三） 

據統計，來自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外

籍配偶結婚率，已佔台灣總結婚率的 30%

以上。然則，許多外籍新娘來此，並沒有

得到應有的婚姻生活品質，更成為另一種

合法形式上的女傭。 

兩個相關案例：一名越南新娘段氏日

玲飽受凌虐的悲慘遭遇，段氏日玲嫁來台

灣後，遭到台灣丈夫與前妻連手虐待，包

括以針刺手指又泡鹽水、一天只給吃一餐

等，最後又把奄奄一息的她丟棄街頭，被

路人發現報案，才撿回一命，當時段氏日

玲已從原本體重 40 多公斤瘦到只剩 29 公

斤。  

另一位琳達（化名），是一位年 22歲

的印尼少女，決定要到台灣來工作。透過

人力仲介公司的安排，學了一些語言和生

活常識。琳達被安排到某戶人家幫傭，家

中成員除老奶奶之外還有老爺、太太及少

爺。不久琳達發現少爺總是藉端茶送飯的

時候對她性騷擾，到最後而強暴了她。老

太太似乎是不知情，太太也是睜一隻眼閉

一隻眼，似乎是默許他的行為。被強暴的

琳達處在身心遭受極大創傷的狀況下，更

不幸的是琳達發現自己懷孕。而且這事被

老太太都知道了，沒想到老太太為了抱孫

心切，竟然主張讓琳達和少爺結婚。現在

琳達雖然是少奶奶的身份，但是家中的地

位依然未有改變，只是將之前一切的性侵

害放在一個合法的關係下。 

我們發現，外籍新娘來台的發展，在

沒有健全的法令保護之下，極容易受到不

公平的待遇，她們語言上有很大的障礙，

並且沒有出外工作的權利。而根據另外一

份我們對約四百名越南新娘所做的調查，

她們最迫切需要的是工作權與母國的訊

息。然而，面對這十幾萬個外籍新娘家

庭，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不很友善的社會

環境。政府是以「同化」為基礎的政策來

對待這些新成員，例如居住未滿五年，外

籍新娘不能拿到身分證、工作（所以只能

在家生小孩、做家事、侍奉公婆）；全民

健保必須拿到永久居留權才能加入；與外

國人息息相關的各縣市警察局外事科裡頭

沒有會說任何東南亞語言的人，甚至一些

警察也認為外籍新娘就是來台灣撈金的

「撈女」；台灣的媒體沒有提供她們原來

母國的任何相關資訊；政府也沒有針對這

個群體的人而設計支持他們在台生活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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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自然會產生容

易逃離的外籍新娘、茶餘飯後的社會新聞

報導、備受詬病的相關政府部門。  

伍、結論 

愈來愈多外勞、外籍新娘來台，表面

上他  / 她們來台賺錢或成家，生活應該過

得比本國好，但實際上，文化差異、生活

習慣不同，讓不少人心理異常苦悶。根據

調查結果，外勞常有精神狀態不佳，以及

心理疾病，甚至有許多大陸新娘罹患憂鬱

症，甚至想不開而鬧自殺。 

他們在台灣，是一群弱勢族群，遠離

家門，使用不熟悉的語言生活與溝通，相

關制度並不健全，並不能妥善地保障他們

的人權，康德認為，人應該將人視為目的

而不能視為工具，如果我們用此番話檢視

對待外勞的態度時，似乎是違反道德法則

之精神的。 

根據許多國際性公約所明示，所有外

籍勞工都享有作為人類應有的基本人權。

作為人，外籍勞工應享有人道的居住權

利，並且得到作為人的起碼保障，「非

法」外勞也跟其他任何人一樣，應該擁有

工作的自由、遷徙的自由，以及同工同

酬、集會結社、組織工會、醫療管道、教

育、尋求救濟與公權力協助等諸多權利。 

然而，不論是外籍勞工的輸入國或輸

出國，都漠視了外籍勞工的這些基本人

權。現存的政府政策，將利益面至於制度

中，這群外籍組群成為交易用的商品以及

溫馴的廉價勞動力來源。 

近日，許多當地政府紛紛開始重視此

問題，成立相關單位與創辦活動，使外籍

組群能融入本地的文化當中，這是一個好

的開始，但是隨著外籍組群人數越來越多

與所衍生的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多時，處理

此問題更是有其迫切性的，「高捷泰勞事

件」的爆發，雖然引起國際對台灣在人權

處理的譴責，但若能從中學到教訓與改

善，將也有其正面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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